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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下午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进门财经（https://s.comein.cn/A9GL5� ）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6日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DW10798@ksdwgroup.com、 访问网址

https://s.comein.cn/A9GL5或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

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7日发布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及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5月27日下午14:00-15:00举行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及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线上参会方式：

电脑端参会：https://s.comein.cn/A9GL5

手机端参会：登陆进门财经 APP/进门财经小程序，搜索“688700” 进入“东威科技（688700）2023

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会：

（参会、提问二维码）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刘建波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周湘荣

独立董事：陆华明

董事会秘书：徐佩佩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下午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陆进门财经https:

//s.comein.cn/A9GL5，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6日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DW10798@ksdwgroup.com、访问网址

https://s.comein.cn/A9GL5或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

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2-57710500

邮箱：DW10798@ksdw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进门财经（https://s.comein.cn/A9GL5）查看本次投

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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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7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20日(星期一)� 至05月2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kehui@kehui.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3年年度

报告，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

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5月27日上午10:00-11:30举行2023

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7日 上午 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朱亦军

董事会秘书：秦晓雷

财务总监：吕宏亮

独立董事：张忠权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05月27日 上午 10:00-11: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20日(星期一)�至05月2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kehui@kehui.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33-3818962

邮箱：kehui@kehui.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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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04月27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20）， 公司定

于2024年05月17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1、召开时间：2024年05月17日（星期五）14:30；

2、召开地点：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荆东大道325、327、329号润都制药(荆门)有

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5、主持人：董事长陈新民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203,893,2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8830％。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03,686,8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8214％。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06,4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1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615,98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183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409,56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22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206,4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1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提案1.00《关于〈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公司聘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的经营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4]0011003996号）。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203,752,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14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5,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259％；反对

14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7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2.00《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与会股东认真听取了公司董事长所作的《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及第四届、第五届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认为该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2023年度公司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审慎制定生产经营计

划及管理方案等方面所作的工作。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203,752,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14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5,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259％；反对

14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7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3.00《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与会股东认真听取了公司监事会主席所作的《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认为该报告客观、真实

地反映了监事会对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重大决策、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以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 监事会在2023年度依法行使权利，履行法定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和

全体股东权益。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203,752,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14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5,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259％；反对

14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7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4.00《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203,752,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14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5,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259％；反对

14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7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5.00《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203,752,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14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5,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259％；反对

14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7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6.00《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203,752,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14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5,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259％；反对

14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7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7.00《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203,752,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14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5,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259％；反对

14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7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8.00《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选聘执行年报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 切实维护股东利益， 提高财务信息质

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公

司拟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203,752,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14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5,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259％；反对

14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7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林绮红、魏海莲

3、广东广信君达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

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5月18日

证券代码：301217� � � � � � � �证券简称：铜冠铜箔 公告编号：2024-036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 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溪大道189号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甘国庆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600,421,421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72.42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00,063,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2.38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58,3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3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421,421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05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63,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07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358,3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3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0,380,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41,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0,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998％；反对4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对2023年度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0,380,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41,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0,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998％；反对4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24年财务预算安排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0,31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1％；反对107,52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4861％；反对107,

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51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0,380,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41,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0,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998％；反对4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高管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0,380,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41,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0,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998％；反对4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0,380,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41,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0,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998％；反对4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0,380,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41,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0,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998％；反对4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0,380,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41,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0,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998％；反对4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0,380,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41,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0,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998％；反对4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张辰琦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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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1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宝石路278号科研生产办公楼A座515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 代表股份79,858,2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73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99,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5%。

3.公司董事林军、简伟、周剑萍、盛洁、吕占民，独立董事汤洋、李晓龙、刘红现，监事甘建萍、原野、赵

树芝、张明明现场出席，高管刘艳、刘峰、佐军现场列席；董事全源、监事杨亮、高管蒋建立因其他工作原

因无法现场参加、通过腾讯会议方式视频参加。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李得志律师、秦雨律师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347,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8%；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00%； 反对9,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获得通

过。

（二）审议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347,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8%；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00%； 反对9,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获得通

过。

三、审议了《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347,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8%；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00%； 反对9,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获得通

过。

四、审议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347,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8%；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00%； 反对9,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获得通

过。

五、审议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80,347,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8%；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00%；反对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获得通

过。

六、审议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0,347,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8%；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00%；反对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获得通

过。

七、审议了《关于2024年度融资并授权办理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347,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8%；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00%；反对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获得通

过。

八、审议了《关于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347,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8%；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00%；反对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获得通

过。

九、审议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交易对方包括：控股股东克拉玛依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克拉玛依

城投” ）的全资子公司克拉玛依市富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克拉玛依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

孙公司克拉玛依市城投油砂矿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市富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公司与上述交易

对方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克拉玛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存在关联关系。 克拉玛依城投持有公司股

份47,169,968股回避表决；同时根据股东湖州燕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燕润投资” ）

与克拉依城投签署、2023年8月10日生效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燕润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31,446,310

股对应的表决权独家全权委托给克拉玛依城投行使，燕润投资为克拉玛依城投的一致行动人，该部分股

份回避表决。 因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对该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41,305股。

表决结果：同意1,731,5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372%；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6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00%；反对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获得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李得志律师、秦雨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1317� � � �证券简称：三羊马 公告编号：2024-035

� � � � � � � � � � � � � � �债券代码：127097� � � �债券简称：三羊转债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会议不涉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2.�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17）。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一9:25；9:30一11:

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土主中路199号附1-80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7.�会议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51,683,725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64.5693％。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1,526,1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3725％。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57,5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968％。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1,086,85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1.3578％。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929,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61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157,5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968％。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和监事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传琦、黄莹出席并见证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67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0,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67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0,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和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67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0,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67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0,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67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0,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67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0,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67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0,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67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0,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九）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3年年度薪酬确定和2024年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0,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66％；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13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0,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66％；反对6,8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1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议案事项涉及关联交易，股东邱红阳（持股50,150,000股，占比62.66%）、邱红刚（持股

250,000股，占比0.31%）、任敏（持股112,500股，占比0.14%）、李刚全（持股84,375股，占比0.11%）、重庆长

嘉纵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股929,200股， 占比1.16%） 为关联方， 回避表决。 其中回避表决股份为51,526,075股， 占公司总股数的

64.37%。

（十）审议通过《关于监事2023年年度薪酬确定和2024年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03％；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2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0,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议案事项涉及关联交易，股东邱红阳（持股50,150,000股，占比62.66%）、邱红刚（持股

250,000股，占比0.31%）为关联方，回避表决。 其中回避表决股份为50,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数的62.97%。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67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0,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会议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刘传琦、黄莹

（3）结论性意见：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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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在

重庆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5月17日送达各位董事，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

的通知时限。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符合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议案内容：自2024年4月24日至2024年5月17日，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80%（即30.12元/股），触发“三羊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综合考虑

公司发展、资本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本次不行使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同时未来2个月（即2024

年5月18日至2024年7月17日）内，如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从2024年7月

18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决定是否

行使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审核意见：董事会同意议案事项。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可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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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1317；证券简称：三羊马

2、债券代码：127097；债券简称：三羊转债

3、当前转股价格：37.65元/股

4、转股期限：2024年5月6日至2029年10月25日

5、自2024年4月24日至2024年5月17日，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已有

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即30.12元/股），已触发“三羊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

件。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81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

10月26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21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期限为6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00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11月17日起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三羊转债” ，债券代码“127097”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三羊转债” 转股期间为2024年5月1日至2029年10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初始转股价格为

37.65元/股。

二、“三羊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1个交易日均价，同时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1个交易日（即转

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

行。

三、关于本次不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2024年4月24日至2024年5月17日， 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即

30.12元/股），已触发“三羊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发展、资本市场环境等诸多

因素，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且未来

2个月（即2024年5月18日至2024年7月17日）内，如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

案。从2024年7月18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

程序，决定是否行使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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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在

重庆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5月17日送达各位监事，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

通知时限。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周强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召集、召开、议案审议

程序等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刘险峰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其辞职申请已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监事会接受刘险峰辞去

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补选周强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议案获得通过后，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 非职工代表监事周强、邱红刚，

职工代表监事邵强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提名补选周强为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非职工代表监事变

更暨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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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职工代表监事变更暨选举监事

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变更情况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了《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刘险峰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其辞职申请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

事后生效，监事会接受刘险峰辞去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公司监事会提名补选周强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候选人。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年5月17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补选周强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为保证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监事会的有序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

意选举周强（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

之日止。

本次监事会人员变更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为:周强（监事会主席）、邱红刚、邵强（职工代表监

事）。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件：周强先生简历

周强先生，1982年6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2006年1月至2024年5月，就职于三羊

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职员、在用车物流事业部副总经理，2024年5月至今，任监事会主席，2014

年5月至今，任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周强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周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

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

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和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进行了查询核实，确认周强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周强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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